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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2） 

第二章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设计 

    第八条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设计单位

应当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质量保证体系，按照

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进行设计，并通

过试验验证或者分析论证等方式，对设计的放

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安全性能进行评价。 

    第九条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设计单位

应当建立健全档案制度，按照质量保证体系的

要求，如实记录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设计和

安全性能评价过程。 

    进行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设计，应当

编制设计安全评价报告书；进行二类放射性物

品运输容器设计，应当编制设计安全评价报告

表。 

第十条  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设

计，应当在首次用于制造前报国务院核安全监

管部门审查批准。 

申请批准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设

计，设计单位应当向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提

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计总图及其设计说明书； 

    (二)设计安全评价报告书； 

    (三)质量保证大纲。 

    第十一条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对符合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的，颁发

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设计批准书，并公告

批准文号；对不符合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

标准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设计单位修改已批准的一类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设计中有关安全内容的，

应当按照原申请程序向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

门重新申请领取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设

计批准书。 

    第十三条  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

设计，设计单位应当在首次用于制造前，将设

计总图及其设计说明书、设计安全评价报告表

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三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

设计，设计单位应当编制设计符合国家放射性

物品运输安全标准的证明文件并存档备查。 

第三章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制造与使用 

    第十五条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制造单

位，应当按照设计要求和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

安全标准，对制造的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进行

质量检验，编制质量检验报告。 

    未经质量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放射

性物品运输容器，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六条  从事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

器制造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所从事的制造活动相适应的专

业技术人员； 

    (二)有与所从事的制造活动相适应的生

产条件和检测手段； 

    (三)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质量保

证体系。 

    第十七条  从事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

器制造活动的单位，应当申请领取一类放射性

物品运输容器制造许可证(以下简称制造许可

证)。 

    申请领取制造许可证的单位，应当向国务

院核安全监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其符

合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和申

请制造的运输容器型号。 

    禁止无制造许可证或者超出制造许可证

规定的范围从事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

制造活动。 

    第十八条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对符合条件的，颁发制造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

由。 

    第十九条  制造许可证应当载明下列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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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造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二)许可制造的运输容器的型号； 

    (三)有效期限； 

    (四)发证机关、发证日期和证书编号。 

    第二十条  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制

造单位变更单位名称、住所或者法定代表人

的，应当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20日内，向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办理制造许可证变更

手续。 

    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制造单位变更

制造的运输容器型号的，应当按照原申请程序

向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重新申请领取制造

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制造许可证有效期为 5年。 

    制造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一

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制造单位应当于制造

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6个月前，向国务院核安全

监管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在制造许可

证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 

    第二十二条  从事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

容器制造活动的单位，应当在首次制造活动开

始 30 日前，将其具备与所从事的制造活动相

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生产条件、检测手段，

以及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质量保证

体系的证明材料，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备

案。 

    第二十三条  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

容器制造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

门制定的编码规则，对其制造的一类、二类放

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统一编码，并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将上一年度的运输容器编码清单报国

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从事三类放射性物品运输

容器制造活动的单位，应当于每年 1月 31日

前将上一年度制造的运输容器的型号和数量

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使用

单位应当对其使用的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定

期进行保养和维护，并建立保养和维护档案；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者

发现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存在安隐患的，应当

停止使用，进行处理。 

    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使用单位还应

当对其使用的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每两

年进行一次安全性能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报国

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使用境外单位制造的一类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应当在首次使用前报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审查批准。 

    申请使用境外单位制造的一类放射性物

品运输容器的单位，应当向国务院核安全监管

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计单位所在国核安全监管部门颁

发的设计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二)设计安全评价报告书； 

    (三)制造单位相关业绩的证明材料； 

    (四)质量合格证明； 

    (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以及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或者

经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标准的说明

材料。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国家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的，颁发使用批准

书；对不符合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

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七条  使用境外单位制造的二类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应当在首次使用前将

运输容器质量合格证明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国家放射性物品

运输安全标准或者经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

认可的标准的说明材料，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

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办

理使用境外单位制造的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

运输容器审查批准和备案手续，应当同时为运

输容器确定编码。（采自《照明电器简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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